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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1/2021_2022__E8_BE_BD_

E5_AE_81_E7_9C_81_E5_c22_201976.htm 执业医师专用训练软

件《百宝箱》 为落实2007年全国医师资格考试工作会议精神

，确保我省2007年医师资格考试工作顺利实施，现将2007年

辽宁省医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安排如下： 一、考试时间 实践

技能考试时间：7月7、8日；医学综合笔试时间：9月22、23

日（见辽宁省卫生厅公告[2007年第1号]）。 二、关于报名

2007年我省仍然采取现场报名的形式，报名条件按《医师资

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06版）》的规定执行。申请医师资

格考试的考生除提供《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规定的材料

外，还应提供报名所在单位盖章、单位法人代表签字的《考

生身份学历保证书》（附件1）。如有弄虚作假者，将给予全

省通报批评。考试大（www.100test.com）收集整理。 另外，

从2007年开始，将允许具备条件的、持台湾高等院校医学专

业学历的台湾地区永久居民报考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有关文

件将于近期下发，希望各考点做好台湾考生的报名考试工作

。 2006年通过医师资格考试考区资格审查的考生，今年再次

申请医师资格考试者，可不提供学历证明原件，但必须提

供2006年的《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

和2006考试成绩单。其他材料不变。 三、公共卫生类别考试

安排 1、实践技能考试：仍按2006年安排进行。 2、综合医学

笔试：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的考生在沈阳

考点进行笔试；大连、丹东、营口的考生在大连考点进行笔

试；锦州、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考点的考生在锦州考



点进行笔试。考试大（www.100test.com）收集整理。 四、加

强保密安全管理 各考点要严格按照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国家医学统一考试安全保密工

作管理办法〉的通知》（卫办发〔2006〕405号）要求，做好

保密室建设和试卷等的安全保密管理工作。按照卫生部、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保密局《关于对国家医学考试试卷保

密室安全保密工作进行联合检查的通知》要求（卫办综发

〔2007〕15号），落实好自查工作，按规定报送自查材料；

配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保密局联合检查组以

及省卫生厅和省保密局联合检查组做好安全保密检查相关工

作，确保2007年医师资格考试的安全保密工作万无一失。 各

考点要重点做好保密室建设和考试资料的安全保密工作，试

卷运送、存放及答题卡回送等环节务必做到24小时2人以上押

送或值班。考试结束后24小时内，考点在考区巡考人员和考

点主考官的监督下销毁全部考试试卷等保密资料，并于考试

结束后第2日将《医师资格考试试卷销毁汇总表》（附件2）

报送考区。医学综合笔试的备用试卷在考试结束第2日报送考

区统一销毁。考试资料的交接、值班及销毁记录应真实、准

确。考试大（www.100test.com）收集整理。 考点所有参加医

师资格考试的工作人员，均应同考点签定《医师资格考试保

密责任承诺书》（附件3）。 五、正式开展医师资格考试评

估工作 根据2007年全国医师资格考试工作会议精神，今年将

正式开展考务评估工作。有关评估标准考区近期将印发各考

点，请各考点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六、加强考风考纪管理 考

点要加大治理医师资格考试考风考纪的力度，加强监考员的

培训与监管，严格考场秩序，按《医师资格考试违规处理规



定》严查考试违规，降低考场雷同率，确保不出现考场集体

舞弊。 2006年有雷同率偏高的考点，应制定整改措施，并在

医学综合笔试结束后5日内，考点应将整改措施、实施情况及

相关考场情况书面报告考区（文字材料加盖考点章，并附电

子文本）。 为加强考风考纪管理，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将于2007年8月举办关于

加强国家医学考试考风考纪管理研讨会。请各考点认真总结

几年来加强考风考纪管理的工作经验，积极参加会议，探索

促进医师资格考试考风考纪管理有效办法，创造良好的考试

环境。考试大（www.100test.com）收集整理。 七、加强考试

培训工作 各考点要切实加强对实践技能考官的培训工作，要

在考区培训的基础上，安排本考点考官培训工作。所有考官

必须参加培训。培训要有计划，培训结束要进行考核，并有

考核记录。考核合格者方可执考。 各考点对考试工作人员、

监考员也要进行严格的培训，提高对医师资格考试的认识，

增强其责任感。培训要有计划，培训结束要进行考核，并有

考核记录。考核合格者方可参加考务工作。考试大

（www.100test.com）收集整理。 考点要认真总结考官、工作

人员、监考员的培训工作，并形成书面材料按规定时间上报

考区。 八、各考点要严格按《2007年度医师资格考试工作时

间表》（附件4）和考务管理相关规定完成各项考试工作（国

家医学考试网考务管理栏目提供相关材料下载）。5月15日前

，各考点报送《实践技能考试基地、考组及考生人数汇总表

》（附件5）至考区。 九、医师资格考试8年来，考点领导和

工作人员及其联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方便工作，请各

考点重新填报《医师资格考试考点登记表》（附件6）（国家



医学考试网提供表格下载），于2007年5月15日前送考区。如

以上信息变更应及时报区。考试大（www.100test.com）收集

整理。 各考点于7月25日前将实践技能考试资料销毁记录、考

试资料印刷质量和包装数量情况反馈、含技能考试成绩的考

生信息数据、综合笔试试卷用量、实践技能考试实施情况汇

总表、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违规处理情况统计表及中、西

医类别的《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情况调查表》（附件7）报

送考区。 十、考务相关材料的发放 修改后的“医师资格考试

考务管理信息系统”、《考务管理手册》、《考生指导手册

》，考点可登陆网站（www.nmec.org.cn和www.tcmtest.com.cn

）下载。 十一、各考点在2007年10月10前将医师资格考试费

上缴考区。 附件： 1、考生身份学历保证书 2、医师资格考试

试卷销毁汇总表 3、医师资格考试保密责任承诺书 4、2007年

度医师资格考试工作时间表 5、实践技能考试基地、考组数

及考生人数汇总表 6、医师资格考试考点登记表 7、医师资格

实践技能考试情况调查表 8、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

资格申请表 9、国家医学考试中心网站辽宁各考点登陆用户

名和密码 10、医师资格考试违纪处理情况统计表 11、医师资

格考试值班人员及电话 12、医师资格考试试卷等材料印刷包

装情况反馈表>>点击下载附件 辽宁考区医师资格考试领导小

组 二七年四月三日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